
 

 

证券代码：300638         证券简称：广和通          公告编号：2021-128 

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11月22日召

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

事宜暨实际控制人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关联担保概述 

1、为保证资金流动性，支持公司战略发展规划，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全资子

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银行授信额度，期限一年；申请不超

过人民币10亿元的银行授信额度，期限两年；具体授信明细以实际发生为准。公

司实际控制人张天瑜先生为其中不超过8亿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

体担保期限以实际发生为准。在上述授信期限内，上述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具

体融资币种、金额、期限、授信方式及用途等以公司与国内外商业银行签署的合

同约定为准。融资品种包括专项贷款、贸易融资、流动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

业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等。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免于支付担保费用，并授权公

司法定代表人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有关合同、协议、凭证等各类法律文件。 

2、张天瑜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并担任公司董事长，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以上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人张天瑜先生

依法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

意见。 

4、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本次事项

的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张天瑜先生，中国国籍，为公司创始人，现担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67,858,656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40.61%。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为解决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需要担保的问题，支持公司的发展，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张天瑜先生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事宜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

担保的金额与期限以公司根据资金使用情况与银行签订的最终协议为准，公司免

于支付担保费用。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张天瑜先生为公司的上述授信事宜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解决了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需要担保的问题，支持了公司发展，且此次

担保免于支付担保费用，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同时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五、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积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张天瑜先生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 

交易类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终止日 

关联担保 张天瑜 
深圳市广和通无线

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2020.02.04 2023.04.15 

关联担保 张天瑜 
深圳市广和通无线

通信软件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20.04.15 2023.04.15 

关联担保 张天瑜 
深圳市广和通无线

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2020.09.14 2024.11.12 

六、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1、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事宜暨实际控制人

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上述涉及控股股东关联担保

的事项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有利于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有利于现有业务的稳定发展和新业务的积极拓展。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天瑜先生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解决了公

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需要担保的问题，支持了公司的发展；且此次担保免于支付担

保费用，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时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产生不利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在上述议案的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审议和表决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事宜暨实际控制人提供关联担保的事项。 

2、保荐机构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对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向

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查阅了公司董事会材

料及独立董事意见。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发

展需要，符合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本次关联交易尚需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综上所述，广发证券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七、备查文件 

1、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

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